附件1：
认证证书转换监督备案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维护认证证书的权威性，规范认证证书转换监督过程，防止由于认证证书转换监督造成的有违公平竞争行为发生，根据《认证机构公平竞争规范——与认证证书有关的有违公平竞争行为约束（试行）》第五条的规定，特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认证机构所颁发的认证证书在有效期内由其它机构进行转换监督的行为。

第三条  中国认证认可协会（以下简称协会）组织本办法的实施，认证机构应当自觉遵守本办法的规定，并对实施情况进行监督。
    第四条  认证证书转换监督原则上仅适用满足获证组织需求，限制做为认证机构之间竞争需求转换监督。

                 第二章    要求

     第五条  由认证机构发放的证书，应当由该机构负责该证书的监督，其它机构原则上不对该证书进行转换监督，不在证书有效期内换发证书。

     第六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由获证组织提出要求，可以进行证书转换监督，换发证书。转入机构负责向协会备案。

    （一）原发证机构在对该获证组织实施认证的过程中，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认可规范、行业自律规范的行为；

    （二）原发证机构在证书有效期内受到了行政监管部门、认可机构、行业协会的处罚，无法在有效期内进行监督的；

    （三）转换证书不造成原证书的失效，获证组织继续接受对原证书的监督；

    （四）持有多个认证机构证书的获证组织，需要缩减认证机构数量的。

    第七条  符合第六条规定的，由转入机构负责向协会备案。备案的具体程序如下：

    （一）在转换监督合同签订前，转入机构向协会提交转入备案申请；

    （二）协会收到备案申请后，应及时审查转换申请，对不符合转换规定的，在5个工作日内通知转入机构；

    （三）转入机构在5个工作日内未接到协会对转换监督作出的不符合规定的通知，即可视为备案成功，签订转换监督合同，实施监督转换。

    第八条  对于协会正式通知为不符合转换监督规定的认证项目，认证机构应当停止转换；如果在接到通知后继续转换，将视为违规行为。如果转入机构对协会通知有异议，可以继续补充证据或说明，再次提交转换申请，如协会再次通知认为不符合转换监督规定的认证项目，认证机构应当放弃转换。但如转入机构仍有异议，可以提交协会常务理事会裁决。如常务理事会仍然裁决为不符合转换监督规定的认证项目，转入机构应当接受裁决结果。

第三章  附则

    第九条  本办法与《认证机构公平竞争规范——与认证证书有关的有违公平竞争行为约束（试行）》同时实施。

第10条 本办法由中国认证认可协会负责解释。

